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模範生選拔要點
1、 目的：
為鼓勵學生敦品勵學，樹立校園楷模，以激發學生趨善向上之美德，培養優良校風，特舉辦之。
2、 選拔順位：
學業成績在70分以上，體育成績在75分以上者（一律以本校上學期成績為準），並具下列條件者：
(1) 無德行評量之懲處紀錄並具服務熱忱有具體事實表現者。
(2) 無德行評量之懲處小過紀錄以上，其他警告已銷過完成，並具服務熱忱有具體事實表現者。
(3) 如全班無人合乎上述標準，得以懲處紀錄銷過完成且學業成績全班前五名學生具有候選資格。
3、 選拔方式：各班依民主程序選拔1人。
4、 獎勵：各班選拔之模範生，由學校表揚之，國三、高三畢業班級各班模範生依高雄市模範生選拔辦法呈報教育局表揚。
5、 模範生具體事蹟，請導師協助填寫。
6、 選拔時間：請於113年3月13日(星期五)前選拔推薦完畢並填妥簡歷資料後，將電子檔或紙本簡歷表格（需導師簽名）繳至學務處林育妃組長。電子檔可email至ftm310@ftm.kh.edu.tw並備註檔名: 國/高班級模範生○○○學生
7、 若截止期限前未報名，視同放棄權利，不得異議。
8、 本要點陳  校長核可後公佈施行，修正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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